
老旧项目签订代收代缴委托合同后

定期移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提交资料

1、《文登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存申请表》及《单幢建筑物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纳明细表》（各一份）；
2、代收代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款项（支票或现金）；
3、法定代表人委托书、委托人及受托人身份证明；

4、《文登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代收代缴收款收据》（存根联）。

注：
1、《单幢建筑物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纳明细表》属《文登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存申请表（其他单位）》附表，均从“文登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公众信息网”上下载，须使用打印文本及用单位公章盖启封章加以确认。

2、首次移缴时，《单幢建筑物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纳明细表》中“总额”、“已使用”、“余额”等栏目必须填写；其后的每次移缴，只须填写上述栏目中的 “总额”栏。
3、《文登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代收代缴收款收据》（存根联）必须整本提交。

4、办理资金缴存手续的受托人与《文登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代收代缴委托合同》中的“经办人”应为同一人。

5、相关数据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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